
 

學生攜帶手提電話守則  
 

1. 本校不鼓勵學生攜帶手提電話回校，惟本校明白，基於安全理由，

部份自行上學及放學的高年級學生可能需要帶備手提電話，以便

與家長保持聯絡，若確實有此需要，家長必須以書面向校長申請，

家長收到批准攜帶手提電話回校的回覆後，學生方可攜帶手提電

話回校。 

2. 獲批准攜帶手提電話回校的學生在返抵學校前必須關機，在學校

範圍內不可展示及使用手提電話，待離開學校後方可重新開啟手

提電話使用。 

3. 帶返學校之手提電話若有遺失或損毀，學生須自行負責。 

4. 如獲校長批准攜帶手提電話回校，其有效期於每學年末屆滿，家

長必須在新學年重新申請。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
